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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國際行銷學院院務會議 

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8 日(二)中午 12:10 

地點：本校五育樓 2F 育 201A 研討室 

主席：連智院長 

出席委員： 

當然委員―何峰主任、高中主任 
教師代表―張雯委員、盧強委員、李欣委員、周娟委員、林如委員、

張瑧委員、賴堯委員、黃恆委員、吳委員 
學生代表―專科部學生代表 10854001 陳恩同學(商務系)、研究所學生代表

11264002 歐玥同學(商務系碩士班) 

請假委員： 

當然委員―李瑾主任 
職員代表―陳賢行政專員 
學生代表―大學部學生代表 11147007 吳臻同學(應外系) 

紀錄：洪玲行政專員 

壹、 檢呈上次會議紀錄 

本院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如附件壹。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擬修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際行銷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案，提請審議。 

說明： 

1. 依據 113 年 6 月 13 日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

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一)之第五條辦理，此

次修訂辦法自 113 年 8 月 1 日實施內容主要有本校院教評會委員人

數調整為七人，並增訂院教評會委員由各系(科)、所、學位學程推

選之專任教授擔任。 

2. 擬修訂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文字內容，現行版本及

修正草案(如附件二)，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三)。 

辦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提送本校教師委員會議核備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國際商務系提：擬修訂本系核心能力指標，提請審議。 

說  明： 

1. 為符合本校「112~11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配合本校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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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修正，本校五大培育目標（即『核心能力』指標），除原有

「創新創意」、「實務技能」、「社會關懷」、「自我管理」外，增加

「數位化」指標。 

2. 擬修訂本系核心能力指標，修正草案內容(如附件一)，現行核心能

力指標如件二。 

3. 本案業經本系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11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及國際行銷學院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提：擬修訂本學位學程核心能力指標，提

請審議。 

說  明： 

1. 為符合教學品保管理資訊系統建議，系所核心能力指標對照校級與

院級核心能力指標後，擬修訂本學位學程核心能力指標，修正草案

內容(如附件一)，現行核心能力指標如件二。 

2. 本案業經本學位學程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程會議審議通過及國際行銷學院 11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提：擬修訂本學位學程與雪梨科技大學法

學院雙聯學制課程實施辦法，提請審

議。 

說  明： 

1. 因應本校與澳洲雪梨科大 (UTS) 間雙聯學制協議於 2024年 5月續

簽完成，其中 UTS 提供的雙聯學位，在原本的 Master of Legal studies 

(MLS)以外，此次續簽新增了 Juris Doctor (JD)，故擬修正貿談學程

的雙聯學位辦法相關條文與附件，將此次新增的 JD 學位一併納入。 

2. 修訂後雙聯學制課程實施辦法、原始版雙聯學制課程實施辦法、修

訂對照表，如附件所示。 

3. 本案業經本學位學程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位學程會議通過及國際行銷學院 11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辦  法：俟本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會：下午 12:26。 

 


